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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搬迁病案及图书服务事宜，签订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1条  搬运服务内容：
提供甲方存放于龙安街45号待报废资产的搬运服务，具体工作为协助甲方清点资产过程的实物搬移和分类摆放，确保资产在原报废仓内分类摆放有序，方便甲方清点。
第二条  搬运时间:
自合同签订约定生效之日起     日内完成（含节假日）。
第三条  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
1.双方确定，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搬运服务费用合计为：大写：        元整（小写：¥      元）。合同金额包括但不限于人工、工具、搬移、分类摆放、返工整改、验收配合、管理费、保险、税费等所有相关费用。
2.待项目验收合格后，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合同金额全额发票及验收单，且核对无误后60日内支付全部合同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付款至乙方以下账户：
收款单位：
开户银行：
帐    号：
3.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按政府审批流程支付，若审批延迟则相应货款到账延迟，且不视为甲方违约。
第四条  搬运验收要求：
1.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完成待报废资产的搬移及分类摆放。确保资产无丢失，排列整齐，无安全事故。
2.验收程序：乙方完成搬运服务后3日内向甲方提交书面验收申请，由甲方组织申请科室验收，验收合格后乙方及甲方双方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验收不合格的，乙方须在甲方规定时限内无偿整改、重新整理，直至验收合格。整改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五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有权对乙方搬运服务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问题，甲方可直接要求纠正或通知乙方处理，乙方应立即予以纠正处理。
2.甲方要指派相关科室特定人员现场跟进该科室的资产搬运工作并对搬运资产的数量、摆放情况进行核对确认。
3.甲方应按约定向乙方支付搬运服务费。
第六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搬运过程严禁野蛮操作，避免丢失，需按甲方要求摆放整齐，方便清点核对。
2.甲方有权对乙方服务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问题，甲方可直接要求纠正或通知乙方处理，乙方应立即予以纠正处理。
3.乙方确保现场作业安全规范，并采取合理措施避免对他人造成损害。如乙方搬运人员发生工伤事故，或乙方工作造成他人损害，乙方应依法承担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4.乙方自行承担搬运人员的工资、劳保福利、各项保险。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逾期完工，每日按合同总价0.5%计收违约金，累计不超总价20%；逾期超10日，甲方可解除合同并追偿损失。
2.造成资产丢失，乙方需承担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
3.拒不整改、整改仍不合格的，甲方有权扣除服务款项。
4.所有违约金、赔偿款，甲方可从合同款中直接抵扣。
第八条  其他条款：
1.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合同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2、签约双方在履约中发生争执和分歧，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则由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受理期间，双方应继续执行合同其余部分。
 （以下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盖章）：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地址：中山市黄圃镇龙安街32号               地址：
联系方式：0760-23210186                     联系方式：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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